
檔號:

係存年限:

回

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

IIIIIII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11111111111111 

地址: 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之1號3樓

承辦人:江佳穎、

電話 : (02)22577155 分機2353

傳真: (02)22536518 
!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$.lt6t16號8樓 電子信箱 、 : AQ5750@ntpc. gov. tw 

受文者:新北市藥師公會

發文 日期 : 中華民國 109年7月 16 日

發文字號:新北衛食字第 1091322630號
述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 :回收批說清單 l份

主音:有關輝凌 9廢品股份有限公司之 「迷你等非腔噴霧劑 10 UG

/ D 0 S E MIN IRIN NASAL SPRAY 10 UG/ DOSE (衛著蔡輪

字第 0 2 1 8 74號) J (批號Pl1 32 8F 等 14批， 清單詳如附件)接

品回收一案 ， 請轉知所屬會員 ，如有案內批號產品請立即下

祭勿再見反售與使用，並儘迷配合回收事宜，請查照 。

說明 :

一 、 依據衛生福利都食品 藥物 管理著109 年7 月 1 3 日 FDA藥字第

1091407329號函辦理 。

二、案鋒、當揭 樣品(批號R14347K及R1 4347N ) 因 藥瓶與系浦間緊

密度不足，前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 9年7 月 9 日 FDA

蔡字第 1 091407229號函請資公司敘動回收在案 ， 該公司復於

10 9年7 月 10 日電鄧說明接獲原廠通知擴大新增該事件槃品回

收批號，並檢附更新之藥物回收計畫書等資料 。

三 、本案併、屬第二級回收，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，請轉知所屬會

員 ，如有業內批號產品請立即下無勿再調劑供應及販售，並

儘迷配合回收事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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